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下稱雲林地檢）檢察官 

雲林縣衛生局 

相關醫療院所

函調病歷含電

子檔及影音光

碟(原則於三週

日內函覆)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

雲林地院）收案並分案 

雲林地院調解委員配合法律

專業調處委員試行第一次調

處，並審查合法要件 

法律專業調處委

員整理兩造爭點 

調處結果通知衛生

局及醫師公會，若

為雲林地檢案件，

結果函覆地檢署 

醫事機構出具醫

療專業意見書 

由雲林地院調解委員配合法律及醫

療專業調解委員行第二次調處 

成立或不成立均通知衛生局及醫師

公會，雲林地檢案件，結果函覆地

檢署，由地檢署檢察官依法處理 

雲林縣醫療爭議專業調解流程圖 

定第一次調處期日 

，並通知法律專業調處

委員與兩造當事人 

移送 

 

不成立 成立 

1.雲林地院將卷

證及爭點函請衛

生局指派醫事機

構 

2.定第二次調處期日，並

通知法律、醫療專業調解

委員及當事人。 

3.法律、醫療專業調解委

員得先行溝通、討論。 

詢問告訴人或告發

人有無意願參加調

處，有意願者，協助

填寫申請書 

請對造陳述醫療之

意見並回覆是否參

與醫療爭議調處 

否 

是 

繼續偵查程序 

調處日期第一次調

處會議建議於 45 日

內召開，整體作業期

間以 120日內為原則 

 

當事人向衛生局

申請調解 

105年 12月 28日修訂 


